
案例一：天津大沽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违规转移危险废物案

2016 年 11 月 14 日，滨海新
区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天津大沽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
查，发现这家单位未经市环保
局批准擅自将属于危险废物的
废催化剂汞触媒转移给贵州省
铜仁市鸿发含汞产品处置有限
公司进行处置。上述行为违反
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五十九条规定。2017 年 1 月
9 日，滨海新区环境局对这家单
位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处
罚款 6万元。

案例二：天津五洲日晟石业
有限公司燃煤锅炉排放超标案

2016 年 12 月 8 日，宝坻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天津五洲日
晟石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这家单位使用的燃煤锅
炉烟尘浓度为 255mg/m3，超过
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规 定 的 排 放
限值 30mg/m3，违反了《天津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二条
的规定。2016 年 12 月 23 日，宝
坻区环保局对这家单位下达了
责 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 ，
责 令 其 立 即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
2017 年 1 月 20 日，宝坻区环保

局对这家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并处罚款 85万元。

案例三：大三元大众洗浴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主体工程
即投入使用案

2016 年 12 月 12 日，津南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大三元大众
洗浴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这
家洗浴所用燃煤锅炉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未建成，主体工程即
投 入 使 用 。 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

《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
十 九 条 的 规 定 。 2016 年 12 月
27 日，津南区环保局对这家洗
浴店下达了责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 ，责 令 大 三 元 大 众
洗 浴 的 燃 煤 锅 炉 停 止 使 用 ，
同 时 下 达 了 行 政 处 罚 听 证 告
知书。2017 年 1月17日，津南区
环保局对大三元大众洗浴燃煤锅
炉实施查封。

案例四：天津市鑫盛静电
喷涂有限公司利用渗坑排放含
有毒污染物废水案

2017 年 1 月 9 日，津南区环
保局执法人员对天津市鑫盛静
电喷涂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
查，发现这家单位利用渗坑排
放 含 有 毒 污 染 物 的 废 水 。 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水 污 染 防 治
法 》第 三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
2017 年 1 月 16 日 ，津 南 区 环
保局决定对这家单位生产设备

实施查封，并于 1 月 18 日将案
件移送至公安津南分局。

案例五：天津市宝坻区金
佳兴钢木门加工厂钢木门加工
项目未验先投案

2016 年 12 月 29 日，宝坻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宝坻区
新开口镇后六家 口 村 的 天 津
市 宝 坻 区 金 佳 兴 钢 木 门 加 工
厂 进 行 现 场 检 查 。 经 查 ，钢
木 门 加 工 项 目 需 配 套 建 设 的
环 境 保 护 设 施 未 经 验 收 ，主
体 工 程 即 正 式 投 入 生 产 。 上
述 行 为 违 反 了《建 设 项 目 环
境 保 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
定。2017 年 1 月 26 日，宝坻区
环保局对这家加工厂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停止生
产，并处罚款 7万元。

案例六：天津远东泵业有
限公司建设项目未报批环保手
续擅自投入生产案

2016 年 11 月 25 日，东丽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天津远东泵
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
查，这家公司未办理相关手续
擅自投入生产。上述行为违反
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三条规
定。东丽区环保局责令远东泵
业 有 限 公 司 停 止 生 产 ，并 于
2017 年 1 月 3 日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并处罚款 1万元。

案例七：天津市小不点坚
果食品有限公司逃避监管排放
大气污染物案

2016 年 12 月 5 日，静海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天津市小不
点坚果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经查，这家单位使用的
两台燃煤煮锅大灶在连接的除
尘脱硫设施中有旁路，产生的
部分烟气经旁路排气管直接外
排，且配套的脱硫设施因碱液
脱硫循环水泵损坏未运行。上
述行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第
四 十 二 条 规定。2017年1月17
日，静海区环保局将此案移送公安
机关。2017年1月22日，天津市公
安局静海分局对此案立案调查。

案例八：天津建工工程总
承包有限公司未办审批手续夜
间施工噪声扰民案

2016 年 11 月 14 日 23 时 39
分，群众投诉南开区英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慧翔职专地块项目
夜间施工扰民。南开区环保局执
法人员接到举报后，对此项目进
行现场检查。经查，建工工程总
承包有限公司未办理慧翔职专地
块项目夜间施工审批手续，超时
限施工作业，噪声扰民。针对上述
违法行为，南开区环保局2016年11
月15日进行立案处理，并于 2017
年 1月 12日对这家单位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罚款 1万元。

案例九：天津市通益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违反建设项目
“三同时”制度案

2016 年 12 月 26 日，宁河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天津市
宁河区东棘坨镇卫星南路的天
津市通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
行现场检查。经查，这家单位
散热器生产项目需配套建设的
污染防治设施未建设，主体工
程即擅自投入生产。上述行为
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十六条。2017年 1月 19
日，宁河区环保局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责令通益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停止生产，并处罚款5万元。

案例十：天津市英坦圣纸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超标排放大
气污染物案

2016 年 12 月 23 日，武清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对天津市英坦
圣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现
场检查。经查，英坦圣纸制品
有限责任公司建有一台 4 吨燃
煤锅炉，现场监测结果显示，这家
单位燃煤锅炉排放的烟尘浓度为
172mg/m3，超过了《天津市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排放浓
度限值 4.7倍，违反了《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十八条。2017年 1月
23日，武清区环保局责令英坦圣
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并处罚款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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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例行检查和验收检查外，
现场检查均应当采取突击检查方
式实施，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
听汇报，直奔现场、直接检查，不
得向当事人通风报信。”

“现场检查发现排污单位环
境违法行为具备查封、扣押条件
且情况紧急的，可以当场实施查
封、扣押，并在实施后 24 小时内
补办手续。”

“排污者阻碍执法、擅自损毁
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隐藏、转
移、变卖、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
备的，执法人员应及时提请公安
机关依法处理”……

山东省日照市近日出台《日
照市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工作规范

（试行）》（以下简称《规范》），就环境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行政处罚、按日
连续处罚、查封扣押、强制执行等方
面做出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推进依法行政。

《规范》要求，环境行政执法
人员应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
章为依据，遵循公正、公开和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依法履行环境
监管职责，维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保守相对人的有关
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现场检查有的放矢，不
得给当事人通风报信

《规范》要求，现场检查前，执
法人员应明确执法目的，查阅相
关环境法律、法规、规章等，准备
执法记录仪、摄像机、照相机等执
法记录设备和调查询问笔录、勘
验笔录等文书材料。

除例行检查和验收检查外，
现场检查均应采取突击检查方式
实施，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直奔现场、直接检查，不得向当
事人通风报信，且至少应有两名

（含）以上执法人员在场，条件允许
可全程记录现场检查过程。

开始现场检查，执法人员应
首先向当事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
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来
意和执法依据，告知其申请回避
的权利和配合调查的义务，告知
其拒绝、阻碍、隐瞒或者提供虚假
情况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现场检查中，执法人员应查明

被检查单位（个人）的基本情况、
生产情况、环保政策落实情况、污
染物排放和治理情况、环境风险
防范情况以及各项环境保护法律
制度的执行情况等。参加现场检
查的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应根据执
法需要，及时进行现场采样或化验。

现场检查完成，执法人员应
根据检查工作需要，确定是否制
作调查询问笔录和勘验笔录，笔
录应由行政执法人员、被检查人、
记 录 人 员 逐 页 签 名 、按 手 印 确
认。手写笔录原则上不得涂改，
确因笔误造成的涂改，原则上每
页不得多于两处。笔录中的添
加、删除、改正文字之处，要有被
检查人的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现场检查存在“当事人对行
政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有异议或者
投诉、信访的”、“当事人逃避、拒
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
务，或者谩骂、侮辱、殴打行政执法
人员的”、“行政执法人员参与处置
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的”等情形
的，检查形成的照相或视频资料应
采取洗印照片、刻录光盘、使用移动
储存介质等方式长期保存。

现场检查活动结束，执法人
员应整理检查形成的调查询问笔
录、现场勘验笔录、环境监测报告
等文书资料和照片、视频等影像
资料，形成检查材料，按照“一企
一档”的要求，长期保存。

处罚“管得着”的，移送
“管不着”的

《规范》明确，经现场检查，发
现被检查单位（个人）涉嫌环境违
法，但不属于本环境行政处罚实
施机关管辖的环境行政处罚案
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环境行
政处罚实施机关处理。接受移送
的环境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对管辖
权有异议的，应当报请市环保局
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对
不属于环境行政处罚机关管辖的
案件，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
相关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
处罚机关处理。

经现场检查，发现被检查单
位（个人）涉嫌环境违法，并属于
本环境行政处罚实施机关管辖
的，执法人员应当按程序汇报，填
写立案审批表，并将现场调查形
成的文书资料和影像资料，根据
证据的关联性，择要作为案件的
主要证据，形成立案卷宗。

属于环保分局（办）管辖的案
件，应当执行“一会五审”工作程
序，即经过环保分局（办）执法机
构负责人、环保分局（办）负责人
初审，环保分局（办）案件审查审
理会议讨论，市环保局法制部门
合法性审查，市环保局分管领导、
市环保局分管政策法规的领导审
核后，报市环保局主要领导签批。

属于市环保局管辖的一般性
案件，应当经执法机构负责人初
审，市环保局法制部门合法性审
查，市环保局分管领导、市环保局
分管政策法规的领导审核后，报
市环保局主要领导签批。做出较
重处罚或跨区域的重大、复杂类
案件，除执行上述程序外，还应经
过市环保局案件审查审理会议讨
论通过后，方可报市环保局主要
领导签批。

完成签批手续的行政处罚案
件，事实清楚、证件确凿的，环保
分局（办）或市环保局应在 5 个工
作日内制作完成《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或《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并送达当事人。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送达后，被处罚单位在
法定期限内有陈述或申辩意见
的，环境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应当
听取，并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
而加重处罚。

对公民或当事人做出责令停
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对
公民处以 500 元以上罚款、对法
人或其他组织处以 20000 元以上
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环
境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应告知被处
罚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环保部门
接到听证申请后应积极组织。

对环境违法行为，在依法履
行程序后，应分别做出如下处理：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或者违法行为
轻微，当事人主动改正违法行为
的，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或从
轻处罚的，应当不予行政处罚或
从轻处罚；违法事实成立，决定给
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出具行政处
罚决定书；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由人民政府实施处罚的，应提出
处罚意见后，连同全部案件材料
报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实施行政处
罚，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由其他
执法部门实施处罚的，将全部案
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直接移送其
他执法部门；环境违法行为触犯
刑法，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将案件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况紧急的，可当场查
封、扣押

《规范》规定，现场检查时，执
法人员发现排污者排污行为符合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
一或建设单位符合《山东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
情形，并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
正，仍未改正的，应当按程序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后，执法人员应于 30 日内，
不定期通 过 暗 查 形 式 对 排 污 者
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改正情
况实施复查。复查发现排污者
拒 不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的 ，启 动 按
日连续处罚程序；复查发现已改
正违法行为的，不再启动按日连
续处罚程序。

“查封、扣押”是环境执法的
一大利器。《规范》明确，执法人员
现场检查发现排污者排放污染物
的行为有《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
施查封、扣押办法》第四条规定情
形之一的，应当做好调查取证，制
作笔录资料，形成查封、扣押案件
卷 宗，并按程序向当事人下达查
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其中，情况
紧急的，可以当场实施查封、扣押，
并在实施后24小时内补办手续。

查封、扣押决定书应当场交
付排污者或者受委托人签收，排
污者或者受委托人拒不到场或者
拒绝签名、盖章的，环境行政执法
人员应当予以注明，并可以邀请
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环境行
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无法
邀请见证人的，执法人员可以采
取视频记录的形式，予以证明。

《规范》规定，查封、扣押的期
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的可
以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实施查封、扣押后，应当及时
查清事实，跟进后续行政处罚或
其他行政行为。

对排污者阻碍执法、擅自损
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隐藏、
转移、变卖、启用已查封的设施、
设备的，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
及时提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被处罚单位（个人）在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
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
政诉讼，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执法人员应制作行政处罚强
制执行催告书，送达当事人。催
告书送达 10 日后，当事人仍未履
行义务的，执法人员应携带强制
执行申请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材料，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现场怎么查？违法谁来管？不服怎么办？

山东日照规范环境行政执法工作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陈彬 孙勇强

天津市环保局近日公布 2017

年 1月全市环境违法行为查处情况，
并通报了10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1月，天津市环保系统共出动
执法人员 5202人(次)，检查企业点

位 1982家(次)，立案 153起，下达责
令改正决定 110份；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143份。下达行政处罚决定的
案件中涉及大气类33起、水类3起、

固体废物类 3起、违法建设项目类
100起，辐射类两起，其他类两起，
共处罚款1378.32万元。

其中，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1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1件，
实施查封、扣押两件，实施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 1件。通报的 10起环
境违法典型案例如下：

立案153起，责令改正110起

天津市环保局通报10起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海口市环境监
察局获悉，因存在“未批先建或
未验先投”等环境违法行为，海
口市7家混凝土搅拌企业领到“顶
格处罚”罚单，共被罚款350万元。

据介绍，连日来海口市、区
两级环保部门共排查商品混凝
土搅拌企业 26 家，重点针对环
评审批，“三同时”验收执行情
况，配料仓、砂石物料堆场、传
送带封闭，生产线除尘抑尘，混
凝土车辆管理，道路及场地除
尘保洁，污染防治设施使用，作
业区及道路硬化等情况进行现
场检查。

检查发现，部分混凝土搅
拌企业存在无环境整治措施，
厂区环境杂乱，污水、浆水横
流；沉淀池、排水沟未贯通；雨
污未分流、未循环利用，生产废

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碎石清
扫不及时，生产废渣随意堆放，
物料堆场无防尘抑尘措施；混凝
土进出车辆未能做到及时洒水
等环境违法行为。

环境监察部门立即启动行
政处罚程序立案查处。经过细
致调查和依法审核，海口市生
态环保局决定对海南荣辉投资
有限公司、海南海华混凝土有
限公司等 7 家混凝土企业顶格
处罚，目前已责令这 7 家企业
立即停产，同时每家企业罚款
50万元。

日前，混凝土搅拌公司相
关 负 责 人 向 社 会 做 出 公 开 检
讨，并承诺“将服从环保部门的
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全力配合
狠抓整改，对存在的问题细化
梳理，不敷衍、不推诿，确保环
保治理设施运行”。

排查26家，对7家开出顶格罚单

海口严查混凝土企业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
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环
保局坚持用足用好《环境保护
法》4 个 配 套 办 法 ，探 索 实 施

“五书一谈”，进一步推动环境
监管执法精细化，力促重点工
作任务完成。

“五书一谈”即对环境管理
问题及环境安全隐患苗头，提
出《环保建议书》；对轻微环境
违法行为或 轻 微 的 环 境 安 全
隐 患 ，且 对 周 边 环 境 未 造 成
危害后果的，下达《限期整改
通 知 书》；对 依 法 应 立案查处
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处罚决
定书》《整改建议书》，督促违法
企业尽快整改到位；对涉嫌犯
罪和适用行政拘留的，向违法

企业送达《案 件 移 送 书》；对
存 在 重 大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或引
起社会高度关注的企业进行行
政约谈。

银川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
人表示，银川市今年将通过《污
染源信息库》和《执法人员信息
库》建设，全面落实“双随机”抽
查要求。

同时，银川市将着手梳理
环境执法监管方面的敏感区域、
敏感点和风险点，有针对性地制
定环境监管责任履行规范，并加
大重点源日常监管、环境违法行
为严打、环境安全维稳、部门区
域联查联动以及网格化监管力
度，实现环境监管关口前移，触
角向下延伸。

建污染源信息库和执法人员信息库

银川“五书一谈”促进精细执法

本报讯 为推进第三轮废
气专项整治工作，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南化工园区3月初开始持续
深入开展企业环保安全巡查工
作，实施“1+2+2+2”巡查。

据介绍，“1+2+2+2”巡查，
即挑选环保、安监在编或中层
以上人员 22 名组建巡查人员
库，邀请 15 名企业环保安全方
面专家组建巡查专家库，在巡
查工作中实行园区管委会主任
负总责，下设 4 个巡查组，每周
固 定 安 排 一 个 巡 查 组 例 行 巡
查，巡查组由两名巡查带班领
导、两名巡查人员及巡查专家
库两名企业专家组成，巡查专
家由当周带班领导自行联系确
定。

在巡查中实行规范巡查制
度，要统一佩戴工作证、安全
帽并配备对讲机、执法仪、检测

仪器、巡查车辆，主要到企业巡
查气味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
行情况、环境管理以及安全生
产等情况，做到重点企业（第三
轮废气整治重点企业）全覆盖，
按要求填写巡查情况表，带队
领导签字确认，当天巡查当天
投放巡查信息箱。

在巡查中严明纪律，要求
不影响企业正产生产经营，不
影响企业人员正常工作，巡查
要认真仔细，杜绝执法检查蜻
蜓点水、避重就轻。

同时，设立奖惩考核办法，
对巡查不严、记录不清、考勤不
准时的，将取消巡查资格，对徇
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将追究相
关人责任，确保环保安全巡查
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园区环境安
全 管 理 水 平 得 到 明 显 提 升 。

魏欢欢戴青

不影响企业生产，不影响员工工作

灌南化工园区开启巡查新模式

图为山东省日照市环境执法人员和公安人员联合检查化工企业。
山东省日照市环保局供图

■ 法治动态

本报记者鄢祖海 通讯员
杨海 郭慧武汉报道 湖北省武
汉市汉阳区 2016年空气质量改
善综合考核在武汉市 16 个区
中 排名第一 。 这是怎么做到
的 ？ 环 境 执 法 发 挥 了 多 大 作
用？通过强化精细化管理，做
到“区域清、职责清、底数清”，
对重点区域、湖泊、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以及重点企业、规模企
业责任到人，及时查处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在全区排污企业“一企一
档”的基础上，对全区建筑工地、
渣土运输、堆场覆盖、道路扬尘
实行严格管理。

依据企业档案实施分类监
管，有针 对 性 地 开 展 日 常 巡
查 及 突 击 检 查 。 对 重 点 排 污
企 业 或 环 保 信 誉不良 企 业 不
定 期 突 击 检 查 ，对 企 业 违 法
排 污 问 题 现 场 摄 像 取 证 ，在
全区企业会议上集中曝光，明
确整改单位、限改时间和达标
要求，2016 年全年下达督办通

知 139件。
增强与媒体和民间环保组

织的沟通联系，及时曝光环境
违法行为，公示处罚文书，大力
宣传环境执法效果，发动社会
各界参与环境监管。

针对违法排污企业与环境
执法人员“躲猫猫”的情形，在
区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汉阳区
环保部门联合公安、工商、质
监、城管、安监、消防、供电、街
道办等单位或部门，采取“打反
复、反复打”的策略，形成对违
法排污企业的高压态势。

同时，主动向区纪检监察部
门汇报相关情况，邀请区纪委、
监察部门全程参与执法，现场督
办关停违法排污企业。

2016 年 汉 阳 区 开 展 联 合
执法 13 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案 件 60 起，处罚金额 191 万余
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6件。通
过实施查封、拆除、断电等方式
严肃查处各类违法排污企业57
家，有效打击了违法排污行为。

区域清 职责清 底数清

武汉汉阳区明明白白执法


